
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威海市优化不动产登记

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区市人民政府，国家级开发区管委，综保区管委，南海新区管

委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单位：

《威海市优化不动产登记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已经市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年 9月 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— 2 —

威海市优化不动产登记专项行动实施方案

为扎实开展优化不动产登记专项行动，根据《山东省优化不

动产登记专项行动方案》（鲁政办字〔2018〕138号）和《威海

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》（威办发〔2018〕25号）、《威海市深

化“一次办好”改革全面推行咨询导办贴心帮办全程代办服务工

作方案》（室字〔2018〕33号）要求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十九大精神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强化问题导向、

需求导向，以“依法依规、高效便民、共享共用”为原则，以一

窗受理、精简材料、流程优化和信息共享为切入点，以“互联网

+不动产登记”为技术支撑，进一步优化不动产登记“1113”服

务模式（即跑一次腿，提交一次资料，面对一个窗口，交易、纳

税和登记三项业务联办），简化不动产登记流程，压缩不动产登

记办理时限，全面实现房屋交易、税收缴纳和转移、抵押等不动

产登记相关事项“进一个门、排一次队、交一套材料、一次办好”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部门进驻到位，实现“只进一扇门”。在市县两级政

务服务中心（含分中心，下同）设立不动产登记综合服务区，逐

步取消单独设立的不动产登记大厅，实现企业和群众“只进一扇

门”。对不动产登记过程中，企业和群众必须到现场办理的购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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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格审核、房屋交易（指存量商品房交易）、税收缴纳、不动产

登记等行政审批、公共服务事项，国土资源、住房城乡建设（房

管）、税务等部门要将其全部集中进驻政务服务中心办理。各有

关部门要根据服务窗口设置情况，配备足够人员，保证工作优质

高效开展。

（二）整合受理窗口，实行“一窗受理”。在企业和群众办

理不动产登记时，对有法律法规依据的房屋交易和税款征收等事

项，实行部门合并受理。充分利用现有场地、设施等，科学设置

不动产登记综合受理窗口，将不动产登记以及房屋交易、税款征

收等关联业务中需要部门审核、留存的材料一次性收齐，通过网

络即时分发至各有关部门联办人员。申请人只需在一个窗口即可

完成房屋交易、纳税和不动产登记的申请。要设立咨询导办服务

台或专门的咨询导办窗口，做好“一窗受理”的咨询导办和预审

服务工作。2018年 9月中旬前完成受理窗口整合工作。

（三）简化优化流程，并行“一窗联办”。国土资源、住房

城乡建设（房管）、税务等部门要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，在不动

产登记综合受理窗口收件后，同时推进各自业务办理。除法律法

规有明确规定外，不得设置前置审批事项。国土资源部门要加快

存量不动产数据整合进度，进一步减少权籍调查用时。落实登记

流程标准化要求，实行审核岗位负责制，对房屋转移、抵押等大

部分一般登记业务由“二审登簿”改为“一审登簿”。住房城乡

建设（房管）部门要依法做好房产交易监管工作，完善交易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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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系统。在实施限购等房地产调控政策时可设置购房资格审核

环节。税务部门依据不动产登记综合受理窗口收取的材料和部门

共享的信息核征税款，要认真做好房地产价格评估系统定时更

新，及时堵塞不动产交易“阴阳合同”等漏洞。国土资源、住房

城乡建设（房管）部门不得要求申请人自行调取已有的宗地图、

房屋平面图等测绘图纸，严禁利用已有的测绘调查成果收取费

用。推行网上支付税款和登记费等费用，进一步方便企业和群众。

（四）整合精简材料，实行“一个表格、一套材料”。按照

“依法依规、不重不漏”的原则，对不动产登记涉及的国土资源、

住房城乡建设（房管）、税务等部门政务服务事项进行全面梳理，

制定全市统一的房屋交易、纳税、不动产登记申请书和“一窗联

办”申请材料清单。严格落实“六个一律取消”的原则，最大限

度减少申请材料中的证明材料。通过不动产登记综合受理窗口申

请业务，申请人只需填写一张申请表、提供一套原件材料。对需

留存复印件的，由留存单位自行复印。原件材料由不动产登记机

构扫描留存，形成的纸质档案等资料方便税务、住房城乡建设（房

管）业务联办部门查询使用。

（五）畅通数据共享，推进“一网通办”。依托市政务信息

资源共享交换平台，促进居民身份、户籍管理、婚姻状况、企业

营业执照、登记原因材料等信息在不动产登记中共享应用；完善

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功能，积极向其他部门和社会提供

信息共享服务，满足社会救助、子女上学等对不动产权证信息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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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询需求。积极探索“互联网+不动产登记”新模式，与市政务

服务平台（网）全链条整合对接，通过山东政务服务网（威海）

外网申报，实行不动产登记内网审核，推动实体大厅向网上大厅

延伸。条件具备时，进一步探索不动产登记“不见面办理”“全

自助办理”等模式，不断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。强化安全措施，

保障网络和数据信息安全，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。2018年 9

月中旬前，在各部门间业务系统对接和数据共享的基础上，完成

联调联试工作。

（六）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，疏通不动产登记“中梗阻”。

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协调机制，及时解决不动产登记历史遗

留问题。对不动产统一登记前、部门分散登记时期遗留的有房证

无合法用地手续、房地用途不一致等造成无法办理房地一体不动

产登记证；因部门管理不衔接造成的改变用地性质、超容积率等

导致不能及时完成不动产登记的复杂疑难问题，纳入各级解决房

地产领域矛盾纠纷问题集中研究解决。以满足群众正常办证需求

为目标，按照“依法依规、尊重历史、便民利民、信守承诺”的

原则，在查清问题的基础上，通过部门会商一事一议，处理一个

解决一类。

（七）压缩办理时限，实现不动产登记“一次办好”。在确

保申请材料和登记程序符合法定要求的前提下，分类压缩不动产

登记办理时限。对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、注销登记、挂失登记、

查（解）封登记、异议登记等业务即时办结;对新建商品房类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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卖涉及的税收缴纳、不动产登记压缩为 3个工作日内办结；对抵

押登记、其他类转移登记压缩为 5个工作日，其中涉及的税收缴

纳和房产限购区域购房资格审核时限均不超过 1个工作日。设立

实体企业绿色通道，对实体企业申请不动产登记实行 5个工作日

内办结。对因法定事宜或纠纷确需延长办理时限的，必须明确告

知申请人办理依据、办结时限等信息。2018 年 9 月底前，实现

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限压缩目标，实现不动产登记“一次办好”相关

事项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

把优化不动产登记行动作为转变政府职能、提升群众获得感的重

要举措，认真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，坚决破除和改变与发

展大局不相适应的观念、机制，切实发挥部门合力，突破创新、

立标创标，打造不动产登记服务升级版。要加强督导检查，组织

开展明察暗访，狠抓工作落实。

（二）强化责任落实。各区市、国家级开发区、南海新区要

抓紧研究制定具体落实方案，建立工作台账，倒排工期，确保按

时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市国土资源、住房城乡建设、税务部门要

加强对本系统改革工作的督促指导和业务培训，规范工作标准、

搞好上下结合，提升工作效能。其他相关部门要按照工作职责配

合做好改革工作，在人员、经费、场地等方面给予支撑。

（三）切实优化服务。各相关部门各服务大厅要全面落实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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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负责制，全面推行咨询导办、贴心帮办、全程代办服务，切实

提升企业和群众的便利度、快捷度和满意度，全力打造“提交资

料少，办事效率高、服务质量优”的不动产登记办事环境。加大

宣传力度，及时准确发布有关信息，积极开展政策解读，防止出

现误读炒作，正确引导舆论，为开展优化不动产登记专项行动营

造良好舆论氛围。

附件：1.威海市不动产登记工作流程图（涉及新建商品房）

2.威海市不动产登记工作流程图（涉及存量商品房）

http://www.shandong.gov.cn/module/download/downfile.jsp?classid=0&filename=732821f8defa49bcad433dbb0602a4ce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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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威海市不动产登记流程图（涉及新建商品房）

此环节仅限在实行

个人住房限购区域设置

购房资格审核

（住房城乡建设〔房管〕部门）

合同网签备案（无需现场，网上办理）

房产交易信息管理

（住房城乡建设〔房管〕部门）

签订购房合同

（销售机构）

不动产登记受理

（综合受理窗口）

不动产登记审核

（不动产登记机构）

不动产信息查询

（不动产登记机构

或委托税务部门）

税收审核征税

（税务部门）

不动产登记申请

（综合业务咨询导办）
合同网签信息导入

（不动产登记机构）

不动产登记收费

（不动产登记机构）

信息共享

不动产登记发证

（不动产登记机构）

完税信息共享

不动产登记相关信息共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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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威海市不动产登记流程图（涉及存量商品房）
限购（售）房资格审核

（住房城乡建设〔房管〕部门或不动产登记机构）

不动产登记申请

（综合业务咨询导办）

不动产登记受理

（综合受理窗口）

不动产登记收费

（不动产登记机构）

不动产信息查询

（不动产登记机构

或委托税务部门）

税收审核征税

（税务部门）

不动产登记相关信息共享
不动产登记审核

（不动产登记机构）

不动产登记发证

（不动产登记机构）

完税信息共享

此环节仅限在实行个人住房限购（售）区域设置

房产交易管理

（住房城乡建设〔房管〕部门）

应用共享信息或现场监管




